附2：

新东方西部特困大学生专项助学金工作方案

一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共青团中央、全国学联

协办单位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 

二、参选对象

1.四川省的普通高校（含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）、民办高校学籍的全日制本、专科生；

2.家庭月提供生活费用低于200元，学习成绩良好，品行端正，乐观向上。

三、评选办法

请各团总支于2012年3月1日前，严格按照《新东方西部特困大学生专项助学金名额分配方案》的数量将候选人登记表（相关材料可从自强之星活动官网下载）均以纸质文档、电子邮件两种方式提交到院团委。

“新东方西部大学生专项助学金”候选人由所在学院团委、学生会评出后，应进行公示。

未尽事宜请联系院团委办公室。

联系电话：028-84811004

联 系 人：李佳薇  贺维佳
